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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注：
1.矿区范围拐点坐标
2.《普查报告》资源量估算标高为+728米～+709米，设计开采标高为+728米～+709米。
3.矿区范围内地表最高标高：728m。
4.设计生产规模：20万立方米/年。
5.开采矿种：建筑用砂矿。
6.矿山服务年限：5.14年（5年2个月）。
7.开拓运输方案：采用凹陷露天开采方式，公路开拓、汽车运输方案。
8.采矿工艺流程：设计矿山采用挖掘机采剥→挖掘机铲装→自卸汽车运矿的采剥工艺。
9.开采指标：废弃率19.2%，采矿回采率97%，采矿损失率3%。
10.筛选加工工艺：胶带输送机→震动筛→筛分分级并水洗→胶带输送机转运→装载机铲装、自卸汽车倒运至成品堆放场。
附件：《新疆吐鲁番市高昌区机场北砂石土类矿产集中开采区1号建筑用砂石料矿矿产资源开发利用与生态保护修复方案》专家审查意见

主  送：吐鲁番市金拓建材有限责任公司
抄  送：吐鲁番市自然资源局
印  数：6份

《吐鲁番市金拓建材有限责任公司新疆吐鲁番市高昌区机场北
砂石土类矿产集中开采区1号建筑用砂石料矿矿产资源开发
利用与生态保护修复方案》专家审查意见

[bookmark: _Hlk100067958][bookmark: _Hlk91835451][bookmark: _Hlk44344406][bookmark: _Hlk44344424]由吐鲁番市金拓建材有限责任公司提交、吐鲁番市地质矿产勘测站编制的《吐鲁番市金拓建材有限责任公司新疆吐鲁番市高昌区机场北砂石土类矿产集中开采区1号建筑用砂石料矿矿产资源开发利用与生态保护修复方案》（以下简称《方案》）于2025年9月上报给吐鲁番市自然资源局高昌区分局进行组织审查，吐鲁番市自然资源局高昌区分局聘请了采矿、地质、水工环等专业的3名专家组成专家组（名单附后），于2025年9月11日对该《方案》进行了会审。经专家组充分讨论和评议，提出了修改意见。会后，编制单位对《方案》进行修改完善，经专家组复核，《方案》符合规范要求，现形成评审意见如下：
一、采矿权基本情况及编制目的
新疆吐鲁番市高昌区机场北砂石土类矿产集中开采区1号建筑用砂石料矿隶属于吐鲁番市金拓建材有限责任公司，本矿山属于新建矿山，矿区由四个坐标拐点组成，面积0.1334平方千米。开采矿种为建筑用砂矿，采用凹陷露天开采方式，开采标高为+728～+709米，生产规模为建筑用砂矿20万立方米/年。
[bookmark: _Hlk91836438]本次设计编制《方案》目的：为矿山新立提供技术依据；为本矿山开发环境评价提供依据；为自然资源部门对矿山开采依法进行监管提供技术依据；为科学合理开发矿产资源，尽早实现经济效益，且在利用矿产资源的同时，合理利用土地资源，改善矿山地质环境；作为矿山企业计提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恢复基金，实施矿山地质环境保护、治理、监测，大气污染监测、防治、预防及土地复垦的技术依据；为自然资源主管部门监督、检查、督促矿山企业落实矿产资源开发利用与生态保护修复责任义务提供重要依据；使被损毁的土地恢复并达到最佳综合效益的状态，努力实现社会经济、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促进矿山企业绿色、高效开发利用矿产资源，发展绿色矿业，建设绿色矿山。
二、设计利用资源储量政策符合性
纳入《方案》设计的资源储量经过评审备案，类型确定合理，设计利用资源储量、可采资源储量的确定符合自治区自然资源厅及吐鲁番市自然资源局相关政策要求。
三、设计利用储量、设计开采规模及服务年限
根据《新疆吐鲁番市高昌区机场北砂石土类矿产集中开采区1号建筑用砂石料矿普查报告》矿产资源储量评审意见书（吐市高区自然资储评〔2025〕5号），截至2025年4月30日，吐鲁番市自然资源局高昌区分局同意矿区范围内(+728至+709米标高)砂石料矿资源量通过评审：推断资源量为106.05万立方米。
（一）设计利用资源量
纳入设计利用的资源量为全部通过评审的资源量。合理设计露天开采最终境界，经筛分颗粒级配，可利用建筑用砂（0.15～5毫米）、建筑用卵石（5～20毫米）、建筑用卵石（20～40毫米），矿石可利用率为80.8%，可利用资源量为85.69万立方米。
（二）可采资源储量
本次设计利用资源量为矿山露天开采境界内资源量，开采境界内推断资源量106.05万立方米，设计回采率97％，采矿损失率3%，可采资源量102.87万立方米。
（三）开采规模及服务年限
本次设计根据市场需求、矿床规模、开采技术条件，矿山生产规模确定为20万立方米/年,设计服务年限为5.14年（5年2个月）。
四、采矿及选矿方案
（一）采矿方案
矿山采用凹陷露天开采方式，公路开拓、汽车运输方案，自上而下分水平台阶开采的采矿方法，选择合理参数圈定露天开采境界，利用率80.8%，设计采矿回采率97%，采矿损失率3%。设计矿山采用挖掘机采剥→挖掘机铲装→自卸汽车运矿的采剥工艺。
（二）选矿方案
胶带输送机→震动筛→筛分分级并水洗→胶带输送机转运→装载机铲装、自卸汽车倒运至成品堆放场。筛分作业的产品为粒径0.15～5毫米的水洗砂、5～20毫米的小石料、20～40毫米的大石料。
筛分工艺流程如下：原矿仓→给料→条筛→仓胶带输送机输送入滚筒筛→滚筒筛筛分分级并水洗→胶带输送机转运→装载机运至成品堆场待售→装载机装入自卸汽车外运。
五、产品方案
最终产品方案：0.15～5毫米的水洗砂、5～20毫米的小石料、20～40毫米大石料。
六、绿色矿山建设
设计采取的开采工艺以及选矿工艺符合本行业绿色矿山建设规范和节约与综合利用要求。设计采矿回采率、选矿回收率、废水利用、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率指标为：
（一）采矿回采率
根据《非金属矿行业绿色矿山建设规范》（DZ/T0312-2018）以及《砂石行业绿色矿山建设规范》（DZ/T0316-2018），建筑石料露天开采回采率不小于95%。该矿设计采用露天开采方式，采矿回采率97%，符合绿色矿山建设要求；
（二）选矿回收率
该矿产品主要作为建筑用砂矿，砂石原矿仅进行筛分，不存在选矿工艺，无选矿回收率。
（三）伴生资源利用
矿区内除分布有砂石料矿资源外，未发现其它有价值的矿产资源。
（四）固体废弃物利用
依据《砂石行业绿色矿山建设规范》（DB41/T0316-2018）要求，废石利用率应不低于100%。筛分后的废石对采坑进行回填，矿山产生的固体废弃物主要用于矿山闭坑后回填采坑，矿山废石综合利用率100％，本矿山设计满足规范要求。
（五）废水利用
矿山建有沉淀池，生产废水可循环使用或者降尘和绿化使用。矿部生活区设计有污水处理池，生活污水排入污水处理池，生活污水经污水处理池处理达到《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二级标准后，全部用于矿山洒水降尘和绿化，不外排。
[bookmark: _Hlk91925963]七、矿区地质环境治理恢复
（一）本次工作查明了矿山环境现状，分析了矿山环境发展趋势，其论述内容基本全面，结论基本正确。
（二）评估区重要程度分级属一般区，评估级别为三级，评估区面积19.55公顷，评估等级划分正确，评估范围确定合理。
（三）现状评估：经评估，矿山现状崩塌、滑坡、泥石流、岩溶塌陷、采空塌陷、地面沉降、地裂缝、不稳定斜坡等地质灾害不发育，危害程度小，危险性小。现状条件下评估区内受地质灾害影响程度为“较轻”。现状评估对含水层影响程度均为“较轻”。其他区域对地形地貌景观影响为“较轻”。对水土污染影响“较轻”。对大气环境污染影响“较轻”。依据《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方案编制规范》(DZ/T0223-2011)附录，现状将评估区划分较轻区19.55公顷。
（四）预测评估：规划堆料场料堆边坡引发滑坡地质灾害的可能性较大，预测堆料场边坡滑坡灾害可能性大，发育程度强，危害程度中等，危险性中等。其它场地（包括规划露天采矿场、规划矿部生活区、规划矿山运输道路、规划工业广场、规划集水池、规划截水沟等）发生滑坡地质灾害可能性小，发育程度弱，危害程度小，危险性小。预测分析，该区域内泥石流、岩溶、采空塌陷、地面沉降、地裂缝及不稳定边坡等地质灾害不发育，危害程度小，危险性小。
采矿活动不易对含水层造成影响和破坏；矿体均位于地下水位以上，采矿活动不会引起地下水位下降、不会污染地下水，预测评估矿山开采对含水层破坏程度“较轻”。矿区内采矿活动对矿区地形地貌景观（地质遗迹、人文景观）破坏程度“严重”，矿区外矿山运输道路、规划截水沟对矿区地形地貌景观（地质遗迹、人文景观）破坏程度“较严重”，除以上述区域外评估区其他区域，未来的采矿活动基本对地形地貌不会遭到破坏，区域对地形地貌景观的影响程度“较轻”。
矿山地质环境影响预测评估划分为严重区、较严重区和较轻区，其中：
严重区（Ⅰ）：总面积13.34公顷，规划露天采矿场13.34公顷，采矿场内包括规划工业广场1.05公顷、规划堆料场（包含废石场）1.31公顷、规划集水池0.15公顷、规划矿部生活区0.07公顷，面积重叠压覆在采矿场内，对地形地貌景观破坏严重。
较严重区（Ⅱ）：面积0.5公顷，包括规划矿山运输道路0.47公顷、规划截水沟0.03公顷，对地形地貌景观破坏较严重。
较轻区（Ⅲ）：面积5.71公顷，规划露天采矿场及对影响区域外扩30-45米的区域。
（五）确定了矿山环境保护与治理恢复的原则、目标和任务，对矿区进行了矿山环境保护与治理恢复分区，并提出了具体的保护、治理以及监测方案，并进行了经费概算。
1.矿山环境保护与综合治理分区
[bookmark: _GoBack]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分区划分为矿山地质环境重点防治区（A1）、次重点防治区（A2）和矿山地质环境一般防治区（A3），分区总面积19.55公顷，其中：重点防治区（A1）面积13.34公顷，为规划露天采矿场、规划工业广场、规划堆料场、规划矿部生活区、规划集水池，均位于露天采矿场内，面积压覆重叠在采矿场内；次重点防治区（A2）面积0.5公顷，为规划矿山运输道路、规划截水沟；一般防治区（A3）面积5.71公顷，为除重点防治区及次重点外评估区内其他未破坏区域,矿山开采可能影响的区域。
2.地质环境治理工程
（1）地质灾害防治工程部署：开采前在规划采场外围设置铁丝围栏1750米和警示牌18块；开采期间如开采面边坡出现危岩体或不稳定斜坡，及时采用机械定点清除，因工程量具不可预见性，清理工程量计入开采成本。对露天采场边坡稳定性和围栏、警示牌加强监测与巡视，发现损毁及时修复，以提升预防功效，保留铁丝网围栏、警示牌，根据实际情况采取相应的措施；为防止雨水冲刷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在矿区北东侧修建简易截水沟，修建长度为307米，沟槽开挖工程量约92.00立方米。
（2）含水层破坏防治工程部署：矿山采用露天开采，未揭露地下水，不会对含水层造成破坏；生活污水应严格按设计集中收集，达标排放，加强各项水污染防治及回收利用措施，加大环保力度。
（3）地形地貌景观防治工程部署：优化工程施工方案，充分利用原有矿建设施，最大限度减少土地损毁面积，露天采场在开采过程中保证预留边坡角45°，闭坑后，废石回填采坑，对土地进行平整，基本恢复当地景观环境，避免破坏地形地貌景观；严格控制露天采场范围，选用合适的综合利用技术，加大综合利用量，减少对地形地貌景观的破坏；采矿期加强生产生活区的卫生环境保护，矿山闭坑后对生活区等建构（筑）物进行拆除，废弃物拉运至建筑垃圾填埋场填埋。
（4）水土环境污染防治工作部署：矿山开采过程中容易产生扬尘，采用洒水降尘，减少在风力、装卸扰动作用下产生的二次扬尘污染；矿山修建机修棚及机械燃油存放库，派遣专门的人员看管；生活污水经过处理达到《农村生活污水处理排放标准》（DB654275-2019）二级标准后，全部用于场地除尘、绿化，不外排，减轻对土地资源的污染；生活垃圾定期拉运至附近垃圾填埋场进行集中填埋，避免对生活区外的土地造成污染损毁；每年采集土壤样进行监测。
（5）大气污染防治工作部署：矿山开采对大气污染程度较轻，开采期间严格按设计进行开采，定期对露天采场、生活区和道路扬尘进行洒水降尘措施，减轻对大气的污染，每年进行大气监测。
八、矿区土地复垦
（一）矿区土地利用现状
本矿山属新立矿山，矿区利用土地面积13.84公顷，其中矿区范围面积13.34公顷，矿区外规划矿山道路、规划截水沟面积0.5公顷，土地类型为裸岩石砾地，矿区位于高昌区红柳河园艺场，行政区划隶属于高昌区管辖，土地权属性质为国有。
（二）土地复垦区与复垦责任范围
[bookmark: OLE_LINK1]矿山已损毁土地面积为0.00公顷，矿山拟损毁土地为规划露天采矿场、规划工业广场、规划堆料场、规划矿部生活区、规划集水池、规划矿山道路、规划截水沟，总面积为13.84公顷。
矿山闭坑后，所有的地面设施及布局均不再留续使用，均纳入土地复垦责任范围内。故本次土地复垦责任区为全部的场地压占、挖损土地，复垦责任范围总面积约13.84公顷，土地复垦率为100%。
（三）矿区土地适宜性评价
本方案复垦适宜性评价范围为复垦责任区，合计面积13.84公顷，包括规划露天采矿场、规划工业广场、规划堆料场、规划矿部生活区、规划集水池、规划矿山道路、规划截水沟，确定损毁土地的复垦方向以恢复原功能为主，即复垦为裸岩石砾地。
（四）矿区水土资源平衡分析
本项目土地复垦方向为裸岩石砾地。
1.矿山复垦工程不涉及灌溉，因此方案不做水源供需平衡分析。
2.本矿区复垦方向为裸岩石砾地，尽量恢复原有地貌，不进行林草恢复工程，因此不考虑土源平衡问题。
3.矿山生产矿石为建筑用砂矿，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石全部用于回填露天采坑，根据废石资源平衡可知，回填需求方大于回填供给方，土石方无法达到平衡。
考虑到本矿山复垦方向为裸岩石砾地，露天采坑处原始地貌为冲洪积平原地貌，周边原始地形相对平坦开阔。采场最终边坡角45°，且开采深度不大，保持边坡稳定，将生产产生的废石回填至露天采坑，对场地进行平整，可基本满足土地复垦要求。
（五）土地复垦工程措施
[bookmark: _Hlk92294388]1.矿山地面建构筑物建设严格按照设计范围和位置施工，最大限度减少压占、挖损土地资源。
2.项目区生态环境脆弱，在生产过程中尽量减少对原地表的扰动。
3.规范施工，减少不必要的人为损毁。在满足矿山开采需求的条件下，尽量采取对土地损毁程度小的采矿方法，而且要在采矿过程中不断创新技术，降低土地损毁程度。
4.矿山开采过程中加强对土地资源破坏和复垦区域进行监测，通过人工、遥感等监测做好土地使用规划，并尽量减少土地损毁影响。
（六）土地复垦监测
[bookmark: _Hlk92295462]在7个待复垦单元各设置5个监测点，主要为土地损毁监测及土壤质量监测。监测成果由矿山企业自行管理，必须派专人长期存档、管理。
（七）土地复垦实施年限
本矿山为新立矿山，矿山基建期0.25年，矿山服务年限为5.14年，复垦期0.25年。计划基建期2025年11月-2026年2月（3个月），计划开采时间为2026年2月-2031年4月（5年2个月），土地复垦工作须在矿山闭坑后进行，计划施工期3个月，计划复垦时间为2031年4月-2031年7月（3个月）。因此，本方案矿山生态修复从2026年2月开始到土地复垦期结束共用5年5个月，即2026年2月—2031年7月。
九、技术经济指标
矿山总投资为337.20万元，其中，采矿及加工建设总投资为306.55万元，流动资金为30.65万元。
按照20.00万立方米/年的生产规模，年平均销售收入为672.68万元，销售税金及附加为102.03万元，年平均利润总额152.26万元，年平均上缴所得税额为38.07万元，年上缴税金总额为140.10万元，年平均税后利润为114.19万元。
矿山生态修复年限矿山地质环境治理和土地复垦工程静态总投资112.05万元，其中矿山地质环境治理工程静态总投资28.86万元，土地复垦工程静态总投资83.19万元；动态总投资为118.97万元。
十、存在的问题及建议
1.本方案不代替相关工程勘查、治理设计。
2.矿山在开采过程中，应设专门机构加强矿山地质环境监测，发现地质灾害迹象或地质环境问题应及时上报，有关部门应及时处理。
3.矿山地质环境治理与土地复垦以恢复原土地使用属性为主。
4.加强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的管理及监督工作。
5.编制应急预案，发生重大事故时立即启动相应的应急预案。
6.本方案设计工程量及投资仅为初步估算，具体实施时应请有资质单位按各项相关工程的设计规定进行设计、施工，并验收合格后投入使用。考虑到未来情况的多变性、物价涨幅等情况，对于方案设计投资估算仅供参考。
7.矿山企业将按本方案要求，认真组织落实，配合当地行政主管部门，做好方案实施的监理、监测和监督工作，严格执行工程监理制度，对各类措施的实施进度、质量和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管理，以保证工程质量。
8.本方案是基于目前的矿山地质环境现状，并根据目前的开采方案预测可能产生的环境地质问题与土地损毁情况，并结合矿区具体情况而编制的。如矿山开发利用方案发生变化，则应另行编制与之相适应的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
9.在方案适用期内，若矿山范围变更、矿山开采规模及开采方式有变动，应重新编写方案。
附件：《吐鲁番市金拓建材有限责任公司新疆吐鲁番市高昌区机场北砂石土类矿产集中开采区1号建筑用砂石料矿矿产资源开发利用与生态保护修复方案》评审专家组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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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姓  名
	专家组成员
	专  业
	技术职称

	罗爱民
	主审专家
	采矿工程
	高级工程师

	董维平
	评审专家
	地质矿产
	高级工程师

	黄铁栋
	评审专家
	水工环
	高级工程师



